
■ 通讯员 李清河

本报讯 近日，杜集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朱文先后来到淮北
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和淮北宇光纺
织器材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开展包保

企业走访活动，为企业宣传政策，倾
听企业意见建议。

走访中，朱文与企业负责人面
对面交流，围绕企业迫切需要解决
的难点痛点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研究，表示将与企业保持常态化沟

通，做好跟踪服务，推动问题及时解
决。

企业负责人对杜集区人民法院
主动深入企业走访问需，现场倾听
企业诉求，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的做法表示肯定，对该院一

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下
一步，杜集区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
开展为企服务走访调研活动，聚焦
聚力“一改两为”，精准把握企业的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为企业排忧
解难。

宣传政策 倾听建议

杜集区法院领导走访包保企业

本报讯 为推进上级法院关于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各项行动深入
开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执行
工作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近日，杜
集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兵分四路，
奔赴各个执行现场。本次行动由党
组书记、院长朱文任总指挥，邀请公
安机关、检察院、媒体记者以及被执
行人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对行动进行
见证和监督。

本次行动中，共出动警车 6 辆，
执行干警 20 余人，其中执行 110 成
员 5 人。拘传被执行人 4 人，腾退
房屋 1 处(8 户)、厂房 1 处 4 间，面积
1540.54 平 方 米 、宗 地 1 处 ，面 积
2594.7 平方米。清理积案 21 件，执
行完毕21件，其中涉民生案件4件，
到位13.12万元。涉金融案件12件，
到位 777.86 万元；涉企业案件 2 件，
到位 8.3 万元；其他类案件 3 件，到
位 14.45 万元。张贴失信告示书 15
份。

此次集中执行聚焦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着力解决群众
反应强烈、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涉民生执行案件。通过精准有
力的强制执行措施，坚决啃掉一
批“骨头案”，打一场司法为民的
攻坚战，勇于向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亮剑”，
坚决打出执行声威、打出成效，对
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行
为形成有效打击、震慑，有效维护
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用“真

金白银”践行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初衷。

下一步，杜集区人民法院将以
此次统一行动为契机，充分利用春
节前后查人找物“黄金时间”，常态

化开展执行行动，以有力、有效执行
举措，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守护公平
正义，确保当事人胜诉权益及时兑
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和满意度。

本报讯 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
命。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日前，杜集区人民法院开展党的二十
大精神朗诵比赛，全院干警参加活
动。

此次活动共有五组参赛队伍，选
手们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朗诵或慷慨
激昂，或婉转柔情，用声情并茂的语言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

绩，传承红色信仰，激励担当作为，表
达了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的理想信念。

讴 歌 伟 大 历 程 ，礼 赞 非 凡 成
就。杜集区人民法院将把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
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
务，鼓足干劲、务实担当，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杜集区法院举办朗诵比赛

打响新年“第一枪”

杜集区法院开展“江淮风暴”统一执行行动

法警在腾退房屋。 ■ 摄影 通讯员 赵梁良

在经营公司过程中发生分歧，小
股东妻子张贴含有诋毁性言论宣传
单。近日，杜集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名誉权纠纷案，判决被告小玉（化
名）停止侵害原告俞先生的名誉权，并
向俞先生赔礼道歉。

俞先生与何先生为连襟关系，二人
均为淮北某新材料公司股东，俞先生持
股77%,何先生持股20%。因何先生与俞
先生在经营公司过程中产生不同意见，
2021年6月何先生的妻子小玉在新材料
公司办公区、食堂等多处张贴宣传单，宣
传单上存在对俞先生污辱性、诋毁性的
言辞。给俞先生工作和生活带来不良影
响。俞先生无奈将小玉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小玉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

法院审理后认为，名誉是对民事
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
会评价。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公民的名誉权
受到侵害，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等民事责任。何先生与俞先生在经营
公司过程中发生分歧，双方均可依据
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主张权
利。但小玉通过在公司办公区、食堂
等多处张贴宣传单方式诋毁俞先生，

宣传单上内容，已明显超出解决公司
经营纠纷的合理限度，具有贬低俞先
生名誉的意思表示，势必降低俞先生
的社会评价，在一定范围内给其声誉
造成了不良影响，小玉的行为已侵犯
了俞先生的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及影响范
围，遂判决小玉停止侵害俞先生的名
誉权，向俞先生赔礼道歉，并承担案件
诉讼费。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民法典》第一千零二
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公民或法
人在日常生活、生产中遇到纠纷、矛
盾，需冷静对待，应当通过合法的方式
维护其自身权益，而不能以侵犯他人
权利来达到其维权的目的。即使何先
生与俞先生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分
歧，也并不能使小玉侵犯他人名誉权
的违法行为合法化，更不能以此作为
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合法依据。

采用侵权方式“维权”不能免除侵权责任
侵犯股东名誉权被判赔礼道歉

■ 通讯员 魏雅琦

■ 通讯员 叶忠品

■ 通讯员 魏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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